附件2

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后
应提交的归档材料清单

1.论文答辩申请书(1份)

2.学位论文评阅书(硕士2份、博士3份)

3.学位申请书(2份)

4.论文答辩表决票 (硕士生5票、博士生7票)

5.答辩委员会决议(2份)

6.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记录(1份)

7.研究生学籍、成绩表(教务员签字、学院盖章) (2份)

8.学位论文(一式六份)

9.学位论文中、英文摘要（与学位论文合订，其中硕士中文摘要不少于1000字、

博士中文摘要不少于3000字，相应的英文摘要必须与中文摘要对应)

10.授予学历博士、硕士学位人员登记表（学院留存，输入电子版用）(1份)
11.“扬州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”(与学位论文合订，

印在学位论文末页)
12.学位论文Word电子文档（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刻录光盘，每篇论文建立一个子目录，以“研究生学号”＋“研究生姓名”作为子目录名，每个字目录中包含学位论文Word电子文档和双盲处理后的学位论文Word电子文档）
13.以学院为单位要上报的材料（研究生处将提供电子样表）

( “扬州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授予博、硕士学位表决票”电子文档及盖章后的书面材料（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结束后，请立即上报以便及时汇总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）。　

(“授予学历博士、硕士学位人员登记表”电子文挡

各学院将所有上报研究生材料需一人一档，有关表格相应处请自贴照片。 

